建设工程借款合同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同编号：

贷款方：
借款方：
根据国家规定，借款方为进行基本建设所需贷款，经贷款方审查发放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恪守信用，特签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借款用途　　　　　　　 。
第二条 借款金额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(大写)　　　　　 元。预计用款
为　　　 年　　　 元；　　　 年　　　 元；　　　 年　　　　 元；
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 元；　　　 年　　　 元；　　　 年　　　　　 元。
第三条 借款利率自支用贷款之日起，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，并计算复利。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，年息为　　　 %。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贷款，逾期部分加收利率20%。
第四条 借款期限借款方保证从　　 年 月起至　　 年 月止HP has encountered an Access Violation at 012D0AFD霉夜娑ǖ幕箍钭式鸪セ谷看睢Ｔざㄎ?u>　　　 年 元； 
　　年　　　 元；　　 年　　　　元；　　　　 年　　　 元；　　　　 年
　　元； 　　年　　　　 元。贷款逾期不还的部分，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，或者商请借款单位的其它开户银行代为扣款清偿。
第五条 因国家调整计划、产品价格、税率，以及修正概算等原因，需要变更合同条款时，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的文件，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第六条 贷款方保证按照本合同的规定供应资金。因贷款方责任未按期提供贷款，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，付给借款方违约金。违约金的计算与银行规定的加收借款方的罚息计算相同。
第七条 贷款方有权检查、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，了解借款方的经营管理、计划执行、财务活动、物资库存等情况。借款方应提供有关的统计、会计报表及资料。
借款方如果不按合同规定使用贷款，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贷款，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照银行规定加收罚息。借款方提前还款的，应按规定减收利息。
第八条 本合同条款以外的其它事项，双方遵照《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第九条 本合同经过签章后生效，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失效。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签章各方各执一份，报送主管部门、总行、分行各一份。
借款方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(盖章)　　　贷款方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(盖章)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签约日期：
地 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 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约地点：
